大都市圈跨界协同单元和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沪甬嘉跨界协同单元 采购需求

1. 工作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2023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工作部署，在自然资源部指导下，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共同牵头，联合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盐城市、泰州市，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湖州市、嘉兴市、绍兴市、舟山市，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与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生态环境、水利水务（海洋）、文化旅游等相关部门，共同组织编制了《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5–2035年）》。
聚焦省际毗邻地区，将其中功能紧密联动、生态高度敏感、安全风险突出，且有明确协同需求的邻近县（市、区）单元，组合确定为跨界协同单元。落实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目标，解决毗邻地区的现实瓶颈与核心发展诉求，进一步增强空间引领与协同共治，开展《沪甬嘉（原名松奉金慈平）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针对跨界单元的协同需求，因地制宜制定差别化的规划策略和关键行动，探索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共同实施。沪甬嘉跨界协同单元具备独特的田园乡村、生态海湾以及先进制造业集聚的地区，是世界级湾区的重点跨界协同地区。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要求，加快推进长三角G60走廊高质量发展，全面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协同，共建“湾区经济合作发展先行区”。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纵深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内人口、产业、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城镇空间与产业空间持续拓展，对基础设施网络的系统性、协同性、高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既有规划的轨道交通、航道、高速公路网络在覆盖广度、服务深度、衔接效率等方面仍存在部分短板，难以充分匹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亟需通过专项规划统筹优化，为上海大都市圈的能级跃升提供战略性支撑。开展大都市圈交通网络与城镇空间、产业空间协同统筹，聚焦轨道交通、航道、高速公路网络的系统性优化，通过跨区域统筹、多维度研判、精准化提升，构建与城镇空间体系、产业空间布局深度适配的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大都市圈从“物理叠加”向“化学融合”转变，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大都市圈提供坚实保障。
2. 工作内容
1、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
本次工作内容包括： 
沪甬嘉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突出战略引领与跨界协同，全面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协同，探索跨省域空间协同的发展样本，主要聚焦五项内容。
一是建立统一工作底图。全面梳理沪甬嘉跨界协同单元全要素空间资源，统一现状底版，对接“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形成稳定统一的基本空间要素底版，作为推进专项规划工作的“一张底图”。
二是研判协同重点。加强现状及规划整合分析，从空间格局、功能布局、生态格局、基础设施等方面，研究毗邻地区的发展问题和核心诉求，作为推进专项规划工作的重点内容。
三是深化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对照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以“一张底图”为基础、以空间落地为重点，深化跨界单元空间格局。优化人口、产业、城镇空间布局；加强轨道交通、产业与城镇的联动发展；推动公共服务均衡布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共治。邻界协同范围内防止贴边发展，保障各类功能用地一体化布局和推进基础设施跨界对接互联的；同城联动范围内强化空间同城效应，加强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协同发展。
四是加强系统支撑与协同。聚焦交通互联、产业创新、生态共治三个方面，强化跨界协同单元的系统对接。交通方面，重点研究战略廊道构建与重点沿湾跨湾通道规划建设，促进区域交通网络的一体化。产业方面，突出科技创新与整体区域产业发展的关系，强化创新平台与产业园区的联动。生态方面，强化湾区与城区共生融合，促进美丽海湾建设，统筹湾区生态维育与特色风景共生，加强湾区生态网络构建。
五是引导邻沪地区空间优化。以生态优先、共同发展为原则优化邻沪5公里范围的空间布局。强化跨界地区贴边率等建设管控，推进蓝绿空间共建。
2、大都市圈交通网络与城镇空间、产业空间协同统筹
本次工作内容包括： 
大都市圈交通网络（即轨道交通网、航道网、高速公路网）与城镇空间、产业空间的协同统筹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任务，以此实现大都市圈内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效流动，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大都市圈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主要聚焦三项内容。
一是保障轨道交通网实现主要城镇空间全覆盖。依据各城市既有规划，识别规划人口十万人以上的核心城镇。研判上海大都市圈综合交通规划，客运轨道交通站点对核心城镇的覆盖水平，通过区域统筹判断，提出客运轨道交通网络优化建议。
二是提升航道网络对核心产业园区的服务能力。识别上海大都市圈内部沿江、沿海重点产业园区。研判上海大都市圈干线航道网规划中，三级及以上航道对重点产业园区的覆盖服务水平。通过区域视角出发，提出干线航道网络优化建议。
三是提高高速公路网对主要城镇空间、产业空间的联通水平。判断上海大都市圈规划高速公路网与主要城镇空间以及产业空间的适配能力。在区域视角下，综合分析规划高速公路网的服务范围，识别可以进一步优化的道路线位。加强高速公路与城市快速路的连接，提高主要交通枢纽的换乘效率。
3. 成果要求
完成1份沪甬嘉跨界协同单元专项规划主体成果与1份大都市圈交通网络与城镇空间、产业空间协同统筹专项报告。
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
4. 工作进度安排
1.初步研究阶段。编制工作方案，开展相关调研，收集各项基础资料，布置启动相关研究工作形成初步成果。
2.方案深化阶段。形成中期成果报告。
3.成果验收阶段。成果征求相关各方意见，并修改完善形成项目最终成果。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成果验收。
5. 项目组人员要求
1、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本项目服务需求，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2、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证书；从事相关技术工作八年以上及具有正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优先考虑。
3、供应商应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不包含项目负责人）不少于8人，具有相关行业高级职称证书或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不少于5人的优先考虑。
6. 企业工作能力要求
1、供应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GB/T 19001或ISO9001认证）的优先考虑；
2、供应商近三年具有规划类项目类似业绩的优先考虑。
7. 其他要求
投标人应按照委托方要求，负责项目进行过程中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打印，承担打印费用等支出。


附：上位规划清单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5-2035年》（在编）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嘉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宁波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上海市松江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上海市奉贤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上海市金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
《慈溪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平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余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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